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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陳瑱瑜
電話：03-8222944
傳真：03-8222605
電子信箱：toto831014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政行字第11200353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零股股票適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(下稱本法)第7條

強制信託規定疑義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申報義

務人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12年2月20日法廉字第1120500081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按本法第7條第1項規定「總統、副總統、行政、立法、司

法、考試、監察各院院長、副院長、政務人員、公營事業

總、分支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、直轄市長、縣(市)長於就

(到)職申報財產時，其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下列財

產，應自就(到)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予信託業：一、不

動產。但自擇房屋(含基地)一戶供自用者，及其他信託業

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，不包括在內。二、國內之

上市及上櫃股票。三、其他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、監察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200007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2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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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應交付信託之財產」，考其立法理由，係針對高度決

策權限之公職人員就較有可能構成利害衝突之財產類別規

範應予信託。

三、至零股股票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，法務部前以104年8月13

日法廉字第10405011600號函揭示「公職人員本人、配偶或

未成年子女分別所有之有價證券總額須達100萬元以上者始

應申報，則信託義務人所有零股股票與非零股股票或其他

有價證券合計，或各筆零股股票合計未達100萬元者，既本

無需辦理財產申報，則該零股股票應無需辦理信託」，先

予敘明。

四、現若信託義務人所有零股股票因未符合法務部104年8月13

日法廉字第10405011600號函要件而需辦理強制信託，惟該

零股實體紙本股票遺失，辦理股票掛失程序繁瑣，且價值

甚微，是否仍應將該零股股票強制信託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按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股票零股交易辦

法」第2條第1項規定，零股交易指委託人買賣同一種類

上市之本國股票或外國股票，其股數不足該股票原流通

交易市場規定之交易單位者，同辦法第3條之1第1項本文

規定證券經紀商與委託人間就零股交易之買賣委託及回

報方式應依電子式交易型態之規定辦理；「證券商辦理

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業務操作辦法」第4條第2項規

定，零股、鉅額交易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

業細則第74條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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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39條所定之交

易，不得融資融券。故零股交易較原流通市場交易而言

未盡便利，且尚不得以融資融券方式進行市場操作。

(二)依「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」第40條規定，股

票遺失申請補發，應由股東或合法持有人向治安機關報

案或報備，填具股票掛失申請書，送交公司查核登記；

申請人應於5日內依民事訴訟法聲請法院公示催告並將蓋

有法院收狀章戳之聲請狀影本送交公司；公示催告經法

院裁定後，申請人應依法院裁定方式辦理公告，俟公示

催告期滿後，憑法院之除權判決書向公司申請補發新股

票。

(三)綜上，零股股票交易相較非零股股票有其不便性，具利

害衝突之可能性較低，信託義務人持有之零股實體紙本

股票如因年代久遠未保管於集中保管結算帳戶且遺失，

為辦理信託申報申請股票掛失補發之程序繁瑣，參照本

法第7條第1項第1款就不動產信託但書「其他信託業依法

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」排除信託之法理，信託義務

人持有零股股票如因實體紙本股票遺失致買賣及處分確

有困難者，得不予信託。

正本：本府縣長辦公室、本府副縣長辦公室、本府秘書長辦公室、本府各處(本府政風
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
中等學校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本府政風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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